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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7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澄星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29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5 月 21日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工厂停产事项的

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4】061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4年 5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江阴工厂磷酸产线于 2024年 5

月 20日起临时停产检修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条的规定，就有关事

项要求如下。 

1.关于江阴工厂停产情况。根据公告，江阴工厂安全生产许可证于 2024年 5

月 19日届满到期，公司已提出换证申请，目前尚处在审批过程，江阴工厂自 2024

年 5月 20日起临时停产检修，将对公司全年经营业绩有一定的影响。请公司：（1）

补充披露江阴工厂临时停产的具体原因，公司生产是否符合主管部门关于安全生

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；（2）补充披露目前办理相关生产许可证审批的具体进

展，是否存在实质障碍，并结合停产情况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风险。 

2.关于停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根据公告，江阴工厂 2023年实现营业收

入 87,904.53万元，占全年的 28.35%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为应对江阴工厂停

产，公司采取的保障生产经营的相关具体措施；（2）评估并补充披露江阴工厂停

产事项可能对公司收入、利润等财务数据生产的具体影响；（3）补充披露江阴工

厂停产事项是否对上市公司其他业务生产线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；（4）就江阴

工厂停产相关进展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并充分揭示风险，保障投资者知情权。 

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刻披露，并在 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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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部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” 

 

对于《问询函》所涉问题，公司高度重视，将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尽快落

实相关工作，并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5月 22 日 


